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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沙粒

学生代签名
老师愤怒了

对于法科学生来说， 比法律知识更重要的
或许是规则、诚实。

■周少华

有一次讲完课，我突然想对学生们做
一个小小的实验：要求来听课的学生签
名，告诉他们，来听课的人本门课成绩可
以加分，没来听课的人只要完成考试作
业，也不扣分；并且特别强调，不得替他人
签名。

我等待了足有10分钟，耐心地看着
他们签完名。

结果，来听课的50个学生，签下了80
多个名字。

我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是，面对就在
我眼皮底下发生的作弊，心中还是升起
一丝愤怒。我的愤怒很大程度上并不是
来自于作弊行为本身，而主要是基于以

下原因：第一，我已经事先宣布了“不得
替他人签名”的规则，而这个规则却被置
若罔闻；第二，我已经告诉他们没来听课
的人不会被扣分，也就是说，“替他人签
名”是没有必要的，竟然还是有人如此地
“乐于助人”。

我让学习委员划掉没到课学生的名
字，然后对在场的学生说：“今天作假的
人就跟厕所里贴小广告的一样———明明
是办假证的，却还写着‘诚信办证’。”我
的意思是说，学法律的人不守规则，就跟
号称“诚信”的办假证者一样，是一个巨
大的反讽。

这里包含了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对于
法科学生来说，比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或许
是规则意识。如果没有规则意识，我们怎
么期望这些学生日后在从事法律职业的

时候能够忠诚于法律呢？一群没有规则意
识的法科学生，日后如何能够担当维护法
治的使命？如何能够成为正义的守护者？

法律职业者虽然需要极大的人生智
慧，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却需要表现刻
板———对法律的固守，而不是需要世俗的
“头脑灵光”。一个法官，如果没有规则意
识而只有“头脑灵光”，他在办案的时候，
可能会设法让领导满意、让私利满足、让
私情满怀，就是不会顾及法律正义是否会
被实现。在各种各样的利益衡量面前，最
先被牺牲的可能就是法律。就此而言，规
则意识应当成为法律职业道德的基本内
容之一，也应当成为法科学生专业教育的
基本内容之一。

无法律职业者规则意识之普遍形成，
则无中国法治事业之繁荣昌盛。

执法心情

全程录音录像保护了谁
在人与机器之间， 我们会

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机器，因
为机器不会撒谎。

■吕宁

“在讯问、拘押、庭审、监管场所要实
行全程录音录像。”信息化建设的口号喊
了不是一天两天了，但真正落到实处却很
难，究其原因有陈旧思想的束缚，但更重
要的原因依然是资金的问题。想搞信息化
建设，硬件设备的更新是头等大事。然而，
这点在基层却很难得到落实，在更为基层
的单位则更是只见口号不见设备。
话说回来，我是非常支持询（讯）问全程

录音录像的，因为这样做有提高办案效率、
维护办案秩序、保护民警合法权益等好处。

一般的案件，询（讯）问当事人、证人
是警察查证的主要途径和手段，需要通过
民警询问—当事人回答—民警记录—当
事人确认的流程形成笔录。笔录制作过程
中，民警占有主动性，致使笔录不可避免
地带有民警自身预设的立场和倾向。正因

为此，言辞证据具有不稳定性，被询（讯）
问人极有可能推翻此前的供述和证言。对
此，利用“第三只眼”客观真实地记录询
（讯）问全过程，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翻
供”，提高办案效率。
我曾经有过经历，嫌疑人到案后拒不

交代违法事实，而且理直气壮地扰乱办案
秩序。但当把摄像机对准他的时候，他立刻
安静下来了。这反映出个别嫌疑人可能心
存侥幸，以求浑水摸鱼、蒙混过关，这点在

聚众斗殴案件中表现最为明显。有了全程
录像，对违法犯罪分子也能起到威慑作用。

民警办案最怕的不是拒不承认，而是
反咬一口。最近，我一警察同事就遇到这
样的事情：他对一个普通的治安案件嫌疑
人进行询问，询问结束后，该嫌疑人的妻
子就打投诉电话说民警在询问过程中殴
打她丈夫、刑讯逼供。督察立刻对该民警
展开调查，并对嫌疑人验伤。通过法医鉴
定证实，嫌疑人身体上的伤乃数月前形
成，同事得以昭雪。
不过，假如嫌疑人的伤是近期形成的，

如何说得清楚呢？民警怕是跳进黄河也洗
不清的。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全程录像。

综上，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略为悲
观但确为事实的结论：在人与人之间，相
信谁，取决于你更愿意相信谁（因为立场、
倾向、情感等因素）；而在人与机器之间，
我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相信机器，因为机
器不会撒谎。

■王学堂

在山东老家，很偶然看到了青州电视
台《有啥说啥》栏目中的一则案例，说的是
一个故意杀人嫌犯逃亡11年后被抓获。

岳某以做豆腐为生，丈夫张某常年在
外打工。一次，岳某下地干活，邻居李某路

过，说了些脏话调戏她；还有一次，为了一
点琐事，李某出手打了她。

1999年9月21日深夜，岳某和张某带
着事先准备好的铁丝、铁棍等工具来到村
庄附近的黄崖坡。张某将铁丝一端拴在了
路旁的电线杆上，自己拽着铁丝到路的另
一旁。3个小时后，李某骑着摩托车经过，
张某拽紧了铁丝，李某被甩到了空地上。张

某提着铁棍冲过去就是几棍，李某顾不得
疼痛撒腿就跑。夫妻俩赶上去又是一顿乱
棍暴打。后李某被路人送往医院，因医治无
效死亡。

案发后第三天，张某便被抓获并交代
了与妻子杀害李某的经过。此时，岳某早已
逃之夭夭。2000年底，张某被执行枪决。

当时，我尚在老家的法院工作，因此见

过这个案件的布告。还对偏远山区的农民
竟然会用铁丝绳杀人这种犯罪手法感到不
可思议。

潜逃11年终被抓获，这是节目的宣
传要旨。主持人还画龙点睛总结，面对李
某的调戏，岳某应当依法办事，而不是行
凶杀人。

不能说节目主持人讲得不对，因为我
们也天天教育别人依法办事。当然，至于事
关我们自身利益的事情我们是否在依法
办，那也只有自己知道了。

回到现实中，岳某夫妻对李某的“性骚
扰”以及列入民间矛盾纠纷的伤害，不能说
没有法律途径可走，但这种法律方式的现
实状况到底有多大效用，我想不只法律人
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应该能猜测得出。

因为这种事我们见过太多了，大多数
都以当事人隐忍而自生自灭。

作为法律人，我经常面对现实中的一
些无奈，这也总让我对普法教育产生某种
怀疑。你当然可以说我消极，但你也别一定
有法律万能的思想。

万用欢迎牌

■魏小军

吾国特色，除了会多，就是检查考察
多。此欢迎牌不久前摄于某基层单位大
门外，一牌万用，绿色环保，值得推广！

应酬原因

■鹤顶红

应酬原因分析：五分之一求别人，
五分之一别人求你，五分之一为工作，
五分之一为感情，五分之一不知所为。

新官上任三盆水

■闫昭

杂志上说，新官上任三盆水：一要
洗头，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二要洗手，
一定要约束自己不成为贪官。三要洗
脚，脚踏实地，踏踏实实为百姓们服
务。真心希望现在的官员都能这样做。

富的罚得多

■日月寒镜

芬兰，好地方！其公平廉洁富庶发
达程度都是世界数一数二的。这是我
早就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其公平程
度已经达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
读一短文，得知其交通违章罚款不是
一刀切，而是根据其富裕程度，越是富
有罚得越多。因为他们认为统一标准
的罚款，可能让穷人龇牙咧嘴，但对富
人却无关紧要。所以，硬性标准看似合
理，实则不合理，而依据其财产多寡的
罚款才是真公平。

我思我想

农妇遭遇
性骚扰后自我“ 执法”

面对调戏， 主持人说农妇应当依
法办事，但现实是大多数都以当事人
隐忍而自生自灭。


